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筑发改运行〔2021〕314 号

关于印发《贵阳市全面提升“获得电力”

服务水平 持续优化用电营商环境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区、市、县人民政府，高新开发区管委会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

委会、贵阳综合保税区管委会、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管委会，

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综合行政执法局、

市公安交通管理局、市林业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政务服

务中心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、市投资促进

局、市交通委员会、市公安局、市应急管理局，贵阳供电局：

为进一步优化用电营商环境，经市政府专题会研究讨论后，

现将《贵阳市全面提升“获得电力”服务水平 持续优化用电营商

贵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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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实施方案》（如附件）印发给你单位，请认真抓好落实。

附件：贵阳市全面提升“获得电力”服务水平 持续优化用电

营商环境实施方案

贵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1 年 6月 29 日

贵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 6月 29日印发

共印 35份


